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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3）川 0105 强清 3 号之一

申请人：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但润文。

本院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依法裁定受理了西充县金迪开发

投资有限公司对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，并

指定北京康达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、四川光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

司担任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。2025 年 11 月 10
日，清算组称已经审议通过了《东方汇金公司清算方案》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“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

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应当制订清算方案，并报股东

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。”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五条第一款“公司自

行清算的，清算方案应当报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确认；人民法

院组织清算的，清算方案应当报人民法院确认。未经确认的清算方

案，清算组不得执行”向本院提出请求确认（2023）川 0105 强清

3 号之 56 号《清算方案》，因该方案未得到股东之一深圳市老虎

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明确确认，后清算组对《清算方案》进行调

整后，再次征询了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二股东即西充

县金迪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

意见，二股东对调整后的方案进行了回函确认。清算组于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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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15 日向本院申请确认（2023）川 0105 强清 3 号之 66
号《清算方案》，经本院审查，调整后的《清算方案》符合法律规

定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方案[（2023）川

0105 强清 3 号之 66 号]。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 判 长 陈 露

审 判 员 张 宇

审 判 员 赵  珍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

法 官 助 理 张 霞

书 记 员 任 逸

附：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方案[（2023）川 0105
强清 3 号之 66 号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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